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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104年第 11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17日上午 8時 

地點：本府 A棟大樓 401會議室 

主席：徐縣長耀昌 

出席人員：  

副 縣 長 ： 鄧桂菊  秘 書 長  葉志航  參 議 ： 林茂景 

參 議  陳錦俊  參 議  黃國樑  參 議  宋泳儀 

消 保 官  巫志偉  機 要 秘 書  涂榮輝  簡 任 秘 書  彭基山 

簡 任 秘 書 ： 賴鈞敏  簡 任 秘 書  許淑娥  秘 書 ： 黃宏義 

秘 書 ： 陳文彬假  民政處處長  徐炳南  財政處處長  徐榮隆 

水利處處長  楊明鐃  工務處處長  趙清榮  教育處處長  劉火欽 

勞社處處長  蔡貴香  農業處處長  許滿顯  地政處處長  陳斌山 

計畫處處長  江和妹  人事處處長  李高木  
工商處處長兼

工策會總幹事  
 李政峯 

原民處處長  范陽添  
行政處處長兼

發包中心主任 
 張錦榮  主計處處長 ： 黃碧玉 

政風處處長 ： 邱宏達  警察局局長  王嘉衡  稅務局局長  林明洋 

衛生局局長  羅財樟  環保局局長  劉伯舒  消防局局長   徐新淵 

國際文化觀 

光 局 局 長 
 林彥甫代  

苗 北 

藝 文 中 心 
 吳博滿     

列席人員： 古雪雲 徐春梅  

記錄：湯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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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府 104年 3月 10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103-104年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報 

 告。 

（一） 編號 41：有關苑裡鎮苑坑里土石流案件，請水利城鄉處儘

速派員了解並妥善處理。 

       主席：繼續列管。 

（二） 編號 50：為確保勞工權益，請勞社處針對清查未設置或未

按月提撥勞退準備金之企業廠商，持續按月定期檢視並提報

查核結果。 

       主席：繼續列管。 

（三） 編號 99：請教育處針對退休老師人員應加強聯繫關切，並

借重其專才主動邀請擔任志工，以協助地方推廣學習教育工

作。 

 主席：繼續列管。 

（四） 編號 5：新港高中是否續建案，請教育處準備專案報告向議

員說明。 

 主席：解除列管。請教育處繼續向教育部爭取補助建校經費，俟 

教育部核定同意補助工程款後，再恢復本案之興建。 

（五） 編號 27：對於目前營運管理中的 7 大場館，為有效強化經

營效益，降低本府的財政負擔壓力，請文觀局、原民處及教

育處儘速研提經營管理計畫方案，並確實落實施行。 

 主席：繼續列管。 

（六） 編號 32：本府財務負擔吃重，各單位應共體時艱撙節開支、

減少縣款支應工程，財主單位應善盡管理監督責任，把錢花

在刀口上，以利縣政的推動。 

       主席：繼續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為監察院高委員鳳仙及劉委員德勳訂於本(104)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蒞縣巡察相關事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人事處報告：修正「苗栗縣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部 

分條文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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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政處報告：提報本縣 104年度經建參訪活動行程表，如附件，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稅務局報告：：辦理「本縣 104 年使用牌照稅開徵事宜」，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事項： 

一、教育處提：修正 「苗栗縣強迫入學委員會設置辦法」 ，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 

參、主席指示： 

一、 各單位主管應以綜理局處業務為首要，各項活動行程除非是大型

活動必須親自參加，否則宜指派副主管或科長出席，不必因活動

有縣長行程而在現場等候致耽誤縣政推動，唯受派出席人員務必

確實參與活動，了解活動內容及成效，積極輔導。 

二、 請教育處針對本縣 30 人以下之小校，評估學校裁併與改制為分

校其可減少之財政負擔及可能產生之衝擊，以供本縣小校裁併參

考依據。 

三、 今年度防汛期即將來臨，各單位施工中的各項工程，均應積極加

速趕工，儘量在防汛期前完工，並請水利城鄉處轉知各鄉鎮市公

所做好各項清淤工作。 

四、 請各單位檢視各項歲出保留款，如有尚未發生權責者，應檢討是

否暫緩執行。 

五、 請水利城鄉處加強宣導民眾山坡地保育觀念 ，嚴格取締濫墾濫

伐，維護本縣好山好水；相關造林伐採部分，請農業處宣導民眾

依規申請辦理，並確實做好補植工作。 

六、 針對本縣毒品人口年輕化問題，請毒危中心、衛生局、警察局、

教育處、校外會結合家長會，加強輔導及取締措施，避免年輕學

子遭受毒品危害。 

七、 為方便本府及所屬機關同仁儘速認識議員、鄉鎮市長，以利業務

溝通聯繫，請民政處速蒐集相關資料（含照片），交人事處更新

印製通訊錄，分送各單位使用。 

肆、散會：上午 8時 35分                                                  


